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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 

泉教思〔2016〕11 号 

 

 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学校德育工作 

网络交流及测评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,市直有关学校： 

根据《中共泉州市委办公室 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严

格执行规范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有关规定的通知》(泉委办〔2016〕

19 号）和《泉州市教育局关于组织开展泉州市学校德育工作测

评的通知》(泉教思〔2016〕1 号）精神，为转变工作作风、优

化工作流程，进一步改进学校德育工作，现就组织学校德育工

作网络交流与测评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 

一、网络交流、测评时间：2016 年 4 月 20 日—5月 15 日。 

二、网络交流、测评方法 

1. 参加本次德育工作测评的学校开展网上交流。各校组织

德育工作骨干人员登录泉州德育网“2014-2016 年学校德育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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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与测评”专栏，互相学习各校提交的德育工作网络测评、

展示材料，特别是工作总结与自评报告,对比查找本校德育工作

的不足，互相借鉴工作经验，研讨改进本校德育工作的措施。 

2.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德育股长登录泉州德育网“2016 年

学校德育工作交流与测评”专栏，分组审阅申报学校上传的测

评、展示材料（分组安排见附件），参照《全省学校德育工作测

评操作指南》，给相应学校评定测评得分，并简要记录测评情况

（记录在《学校德育测评成绩统计表》，此表另行发送给测评小

组成员），于 5 月 12 日前把填写好的“测评成绩统计表”电子

文档报送给市教育局思政科（邮箱 22783508@163.com）。 

3.市教育局思政科组织汇总统计测评结果。测评得分统计

方法：学校德育工作测评总得分=市级网络测评得分×0.5+县级

实地测评得分×0.3+学校自评得分×0.2（市直学校德育工作测

评总得分=市级测评得分×0.8+自评得分×0.2）。市级网络测

评得分取网络测评小组成员打分的平均值。 

4.市教育局将测评结果作为向市文明办推荐 2014-2016 年

市级文明学校考评对象的依据，同时将测评结果反馈给各县

(市、区)教育局和有关市属学校，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将测评

结果反馈给参加测评学校，跟踪督促学校针对测评发现的问题

开展整改，提升学校德育工作水平。根据市委办、市政府办泉

委办〔2016〕19 号文件要求，不评定“泉州市德育工作先进学

校”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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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要把开展学校德育工作交流与测评

作为了解学校德育工作情况、相互学习德育工作经验、推动学

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举措，认真落实工作任务。 

2.各县(市、区)教育局德育股长要按照测评指标体系要求，

认真审阅学校德育工作总结和自评报告，并参照学校提供的重

点活动材料和图片，本着坚持标准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客观公

正地给申报学校评定测评成绩，并简要记录每所学校的德育成

效和存在不足。 

市教育局将组织到部分县(市、区)、有关市属学校调研学

校德育工作，并督查指导学校德育测评与交流工作(具体时间另

行通知)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学校德育工作网络测评安排表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8 日 

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泉州市文明办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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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思〔2016〕11 号附件 

 

泉州市学校德育工作网络测评安排表 

组别 参与测评人员 测评县(区、市)、学校 

第一组 白华国、陈宗惠 晋江市、洛江区 

第二组 陈金榜、涂培坤 鲤城区、泉港区、市直学校

第三组 黄世元、庄鹭怀 南安市、台商投资区 

第四组 黄燕辉、黄雪卿 德化县、惠安县 

第五组 陈力力、杜更生 石狮市、永春县 

第六组 赖聪河、吕朝晖 丰泽区、安溪县 

 

 


